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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告知承诺书

一、基本信息

律师事务所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新负责人

组织形式 联系电话

主管司法行政机关 XX 市 XX 县司法局

主要

住所地

申请人（合伙人）

姓名 身份证号 姓名 身份证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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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告知的行政机关

机关名称

联系人

联系方式

二、申请人（合伙人）承诺

我们承诺：

（一）承诺我们已经知晓司法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。

（二）承诺我们提交的所有律师事务所变更组织形式申请材料和信息

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
（三）承诺提交的变更组织形式后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名单》内容真

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承诺变更后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是从本所合伙人中经全体合伙人

选举产生的。

（五）承诺提交的变更组织形式后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基本情况表》

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负责人的身份、人数、执业类别、未受处罚

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对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的相关规定。

（六）承诺提交的变更组织形式后《律师事务所章程》具备法律法规

规章规定的必备条款，章程内容不存在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相抵

触的情形，章程已经全体合伙人亲笔签字。

（七）承诺提交的变更组织形式后《律师事务所合伙协议》具备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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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章规定的必备条款，合伙协议内容不存在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相抵触的情形，合伙协议已经全体合伙人亲笔签字。

（八）承诺提交的《律师事务所设立住所登记表》以及产权证书、租

赁合同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住所性质、面积、产权证明符合法律

法规规章对律师事务所设立住所的相关规定。

（九）承诺提交的《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登记表》以及《验资报告》、

《评估报告》内容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资产数额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对

律师事务所设立资产的相关规定。

（十）承诺提交的变更组织形式后《律师事务所党建计划书》内容真

实、准确，将尽快得到落实。承诺律师事务所设立以后将加强党的建

设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律师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（十一）承诺本所不存在并将杜绝任何资本进入并控制本所。

（十二）承诺本所、本所律师不存在并将杜绝设立或参加任何律师联

盟。

（十三）承诺本所不存在并将杜绝过度商业化运作，杜绝从事与法律

服务无关的经营性活动。

（十四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（十五）我们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
（十六）如果违背以上承诺，申请人（合伙人）愿意接受司法行政机

关的处理，由作出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决定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撤销

原准予设立的决定，收回并注销本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。

（十七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（合伙人）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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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合伙人：

（手签并按手印）

年 月 日

三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行政事项名称

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行政许可。

（二）承诺事项名称

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变更申请告知承诺。

（三）承诺用途

用于证明申请人符合律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、特殊的

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）组织形式变更申请的若干法定条件。

(四)承诺适用对象

本承诺事项适用于向河南省司法行政机关申请变更律师事务所

组织形式的人员。申请人不可自主选择以其它证明方式替代该承诺。

(五)承诺的方式

本承诺事项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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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行政机关提交本人签字后的告知承诺书原件。

本承诺事项必须由申请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(六)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

诺的法律责任后，司法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而依据书面承诺办

理相关事项。

（七）行政机关核查权力

司法行政机关对申请人作出的承诺将根据不同情形，运用多种

方式进行事中事后核查。
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对在日常监管或者核查中发现承诺不实的，司法行政机关将依法

撤销原准予设立律师事务所的决定，收回并注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

证。符合行政处罚规定的，依法予以处罚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。

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本省（市、县）公共信用信息目录。

（九）设定本承诺的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

2、司法部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》（司法部令第 142 号）

负责告知的行政机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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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单位行政印章）

年 月 日

四、说明

1、“组织形式”选填：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；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师事

务所。

2、负责告知的行政机关为负责行政审批初审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。

3、本文书一式三份，负责告知的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，另一

份装入律师事务所设立申请材料。

4、本告知承诺书应双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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